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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

康正合字[2020]lsl号

甲方 (委托方 ): 贵阳恒大凯源旅游开 限公司

乙方 (受托方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 有 限公司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经双方平等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

一、委托估价项目名称:∶匮坐丝造型l臣[立:芷翌塑
=筵

Ⅱ凵丕尘⊥止L~Ⅰ型匦旦:苤 ~ 《“

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 目[G(18)089、 G (18) 090、  G (18) 091、  G (18)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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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8) 093、  G (18) 094、  G (18) 096、  G (18) 097、  G (18) 098、  G (18) 09

用地使用权

二、估价目的:歪土[型LL左鱼主1.佥囤凼立生【~茔~值鱼 :≡E型[业重鱼尘三DL⊥I里

贷款手续过程中,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估价对象进行评

鱼2Ⅰ:业1Cl整土亟~立J区 1∶型L丝:生】型【堕:墼~纽臣l型:丝:望营业整Ⅲ~匪止:Ⅱ∶旦:蛏:理型:

三、估价对象和估价范围: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社区尖山村、马洞村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 目[G(18)089、 G(18)090、 G(18)091、 G(18)092、

人

撼

扣

'

G (18) 093、  G (18) 094、  G (18 ) 096、  G.(18) 097、  G (18) 098、  G (18) 09

9、 G (18) 100、  G (18) 102、  G (18) 103]

用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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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

2亠~￡∶玉18)≌坠 ￡鱼】.旦L102、 ~2(里 )~103]13苤鱼宝.2~置业塑步tL些生里豆盈堇

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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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时点:2019年  11 月 27  日

五、价值类型:抵押价值

六、评估业务完成期限

根据不动产估价工作时问安排,乙方应列出甲方所需提交的资料清单,甲方

或指定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相关方按乙方列出的资料清单提供乙方估价

所需的不动产权属证明及其他相关资料,并于~/~年二 月~兰~日 以前将

上述资料交给乙方。在正常情况下,乙方收到上述应提供的全部资料后,组织评

估专业人员在 十 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委托的评估工作,并向甲方提交 《不动

产估价报告书》。若甲方 (含其指定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相关方)不能

及时提供资料,乙方可以顺延提交报告的时间。

七、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

1.参考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发布的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

务收费的通知》(计价格第 971号 )相关规定、此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本项 日评

估工作的繁简程度,甲 乙双方协商本次估价服务费总价为人民币Y贰拴星万元

(小写:240000.00元 ,其中不含税金额 226每 15.09元 ,税金 1358⒋ 91元 ,税

率 6%)。

2.支付方式:完成评估工作并提交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后十个工作 |i内 ,

甲方即支付给乙方 24 元 (人 民币Y贰拾肆万元 )。

3.如本合同因甲方原因而中止 ,甲 方应按照乙方完成的工作量支付乙方相应

的评估服务费。

4、 如本合同囚乙方原因而中止,乙方应向甲方赔偿 30%的评估服务费的违

约金 , |1叩 方不向乙方支付任何乙方已完成的工作量的费用。

5.乙方账 1;如 卜
·

:

户  名:北京康 lr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 刂:91110106722616974K

开 厂l行 :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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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严h· 贝K号 : 110060739012015026873

行  号:交 739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 16号楼 2层 2门配套公建 01

电    话: 82253558

6、 双方确认合同的价格 (单价及总价 )已含乙方因履行合同而应承担的全

部税款 (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印花税、所得税等其他各项税款及附加税金或费

用 )。

乙方在向甲方领取款项前,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经甲方确认的合法有效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 (该发票应由乙方开具或由税务部门代开 ),税率 【6%】。如乙方未

及时提交上述发票或提交的发票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不支付款项。

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 家对税率调整的,本合同税率按相应政策进行调整 ,

调整时问与国家政策颁布时间保持一致。本条款与合同中关于税率调整的其他条

款约定冲突的,以本条款为准。

乙方应提供营业执照、纳税人税务登记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等证

明乙方增值税纳税人资格的相关资质证明文件作为合同附件,复印件均应加盖公

章 (红章 )。 乙方应确保相关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如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给甲方

造成的损失个部由乙方承担。

7、 乙方提交虚假发票,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提交的发票必须真实、合

法、有效。若乙方提交虚假发票,乙方必须在甲方规定时限内更换发票。甲方尚

未支付款项的,Fll方停止支付并按虚假发票金额的 20%扣 除乙方违约金直至乙方

发票符合约定;I41方 已支付款项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扣回已支付的款项并

按虚假发票金额的 20%扣除乙方违约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发票后甲方按约定付

款;对 已支付款项完毕,乙方拒不提供合法有效发票并按虚假发票金额的 20%承

担违约责任的,甲方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八、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 ) 甲方

1.Fll方应当对其 (包括其指定的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外H关方 )提供

的权柢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按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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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及时提供。

2.甲 方 (包括其指定的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相关方 )有责任配合乙

方到有关部门查阅、抄录有关估价对象的资料 ;在乙方现场勘查及权属文件资料

核查和验证工作时,应指定专业人员配合、提供方便。

3.甲 方 自接到乙方提交的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之 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如对

估价结果产生异议 ,且理由正当,可书面向乙方提出复估或重估申请 ,乙方应当

免费重新评估,如因此给甲方带来损失的,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 ) 乙方

1.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与估价对象相关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

料,以及为执行公允的评估程序所需的必要协助。

2.乙方应独立、客观、公正从事估价业务;认真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出

具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乙方应对收到的甲方所提供的有关估价对象的资料妥善保管并负保密之

责,非经甲方同意不得擅 自公开或泄露给他人。

⒋甲方如有复估或重估申请 ,乙方应对甲方复估或重估书面申请后 5个工作

日内完成估价对象的复估或重估报告书,交付甲方。

九、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使用者及使用范围

履行本合同出具的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使用者为:甲方及法律法规规定

的使用者。

如无法律法规规定,乙方未经 !|l方 事先书面,不得将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

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

十、违约责任

(一 )甲 、乙双方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的规定承担责任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签约各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本合

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 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工 )发生下列情形的,甲 乙双方承担各 自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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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 方如未向乙方提供具备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要求的估价所必需资

料,甲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方可按甲方耽误的时间顺延 《不动产估价报

告书》的交付时间。

2.甲方单方中止本合同甲方应按照乙方完成的工作量支付乙方相应的评估

服务费。

3.甲 方如未按上述条款规定的时闸向乙方支付估价服务费,以 甲方应付款项

为基数,从逾期之 日起 ,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乙方支

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4.乙方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交付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每逾期一日,乙方

向甲方支付估价服务费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

十一、保密条款

1.双方承认保密信息构成有价值的商业秘密。双方同意严格按照本合同的

规定使用对方的保密信息,未经对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或允许

向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保密信息。双方同意 :

(1)对保密信息保密,并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双方采

取的用于保护 自身保密信息的措施 )防止未经授权地使用及透露保密信息 ;

(2)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保密信息或由保密信息衍生的信息 ;

2.双方不负责保护以下信息 :

(1)已公开的信息 ;

(2)由 另一方从不受保密限制的第三方获得的信息 ;

(3)未参考保密信息而由另一方独立开发的信息 ;

(4)依据法律的规定或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可以获取此信息的司法、政府

机构的要求必须公开的信息。接到此类要求后的 一方,应立即通知另一方,使另

一方了解将要披露的内容并提出意见。

3.本条款项下的义务适用I根据双方事先或 目前合同由甲、乙方提供给对

方的其他专有和/或保密信息。

⒋本合同业务中途终 lli后 ,双方应立即自动将保密信息物 (甲 乙双方应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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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归还原主,并归还所有含保密信息的文件或媒体及其复制件或摘要。双方

不得就此要求经济补偿。

5.如果参与本合同确定业务的双方员工不再继续参与本项 目,则该方应确

保立即终止该员工获得对方保密信息和信息源的途径。

6.本合同终止后,本条款规定继续有效。

十二、合同的变更、中止、解除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资产评估法》中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双方应依法或依约定变更或解除合

同。

甲、乙双方发现相关事项约定不明确 ,或者履行估价程序受到限制需要增

加、调整约定事项的,可以协商对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变更,并签订补充合同或

者重新签订合同。补充合同或者新的合同未达成前,本合同仍然有效。

本合同签订后 ,估价 目的、估价对象、价值时点发生变化 ,或者估价范围

发生重大变化,甲、乙双方应签订补充合同或者重新签订合同。

十三、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 ,甲 、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约定事项全部完成后终止。

十五、对其他有关事项的约定

1.本合同一式且 份,甲方持 贰~份 ,乙方持~苤.__份。

2.未尽事宜,由 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可增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前所述

条款发生冲突时,以补充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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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合同附件

附件 1:举报渠道告知函

附件 2:营业执照

甲方(盖章):贵阳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

联系地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

电话 :

γ、冫 年年月| 日

乙方(盖

法定代

联系地

电话 :010-

年 月  日

大中心

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座 10层 1001

0。 ·

0口
、凵

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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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攫人票囚
|EVER6器AN|DE GROUP

“
 
· 举报渠道告知函

严禁甲方人员以任何方式明、暗示乙方请吃、请喝、收受乙方礼金、礼品或

接受乙方提供的其他私人便利或利益。严禁乙方以任何方式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

便利、行贿或进行非正常商务宴请。

如果出现乙方在履约过程进行私下请吃、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便利、行贿等

一切非T常的经济活动 ,一经查实,甲方有权单方终止上述行为所涉及的相关合

同,且 乙方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如果

乙方事后主动积极向甲方陈述事实,或有证据显示以上行为为甲方人员施压的不

得己行为,则乙方仍保留与上述行为相关的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敬请乙方在工作过程中,将 甲方人员明示或暗示要求宴请、招待 ,或索取礼

金、礼品、礼券、其它利益,或故意刁难、显失公平现象,向恒大集团监察部门

进行举报。具体举报渠道告知如下 :

举 报 电 话:13822295198

0755-81995406

举 报 邮 箱 :HDDC110@163.com

受 理 部 门: 恒大集团监察中心

受 理 地 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126号卓越后海金融中心 35楼

集团公司承诺 :对所有举报信息及时调查处理;对举报来源严格保守秘密 ;

对举报人囚举报所可能遭受的利益损害采取特别措施予以保护。

欢迎举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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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莒【凝|;多。ll O1863970

审

部

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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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业 执 照
(副 本X2-1)

绩一被余媾胭代鹤9“ lOlOs7宏2616974K

名    称 北衷麟正宏基房~地产评估甯隈公阋

类    型 有眼鞲程公司(自 然人投资蕺盥股)

住    所 北宋帮串畲镢窍皮舞撼
:.圃

革琶18撼瀛藏217蔓

法定代表人 齐宏

lOo0脱

2000年 11月 27日

2000年 11月 27目 至 2030年11月 26辍

网的经鬻

潘动。)

本

期

眼

·豳

资

¤

期

辘

册

立

业

鬻

建

成

营

经

登 记 机 关

辘乐:簿铬1用 】回鎏sr13oF1窈烛全1L磅用偎恩公示系统

嫩燧 盯一络废年麽揿繁并公承。

2016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馏史i矛】】估承公示糕簸郦碰:qyxy.b仓 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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